
 1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9日行政會報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5日行政會報通過 

一、目的：為推動公教人員自主性健康管理，促進身心健康，特訂定本要

點。 

二、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0年 4月 12日教中人字第 90505182號書函

及教育部 97年 12月 3日台人（三）字第 0970242570號函辦理。 

三、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不含軍訓教官、代理教師、約聘（僱）人員）。 

四、實施方式： 

(一)檢查次數：以 2年檢查 1次為限。 

(二)檢查項目：包括血液檢查、梅毒血清檢查等項目並得依個人體質、

年齡等情況酌作篩選。 

（三）檢查名額： 

1.每年 9月底前提出申請，技工、工友自 11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如年度申請且核定受檢人員，因故無法於當年度規定期限受檢者，應

於當年度 9月 30日前以書面通知人事室，否則於次年又提出申請時，

其順位應置於前一年未獲得核定補助者之後，以維護全體同仁權益。  

3.安排遞補受檢者，遞補以本年度名額為限。 

(四)補助金額：每人每次最高補助 3,500元，於補助額度內檢據核實補 

助。 

(五)補助申請：於檢查完成後 3個月內提出，並檢附健康檢查補助費申

請表（如附表）、檢查繳費收據正本，且須於每年 11月

底前核銷完竣。 

(六)給假方式： 

1.40歲以上教職員參加健康檢查者以公假登記，以 1日為限。 

2.未滿 40歲之教職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亦得以每 2年 1次公假

登記 1天前往受檢(受檢人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參加健康檢查者，教師課務須自理，職員以不影響公務為原則。 

五、預算來源：於本校預算額度內勻支。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報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